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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聚焦于有限责任公司控制股东信义义务举证责任的问题。控股股东在关联交易中，利用其“一股独

大”的控制权结构，可能滥用权力侵害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中小股东在“谁主张谁举证”规则下，在

股东代表诉讼中面临举证困难。基于程序合规性审查可触发举证责任动态分配，研究指出，中小股东提

出“合理怀疑”后，举证责任应转移至控制股东，由其对信息披露义务、表决程序合规性进行补充说明。

同时提出类型化方案，对不同类型关联交易设置差异化举证规则，确保救济措施真正惠及中小股东，强

化其权利救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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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article focuses on the issue of the burden of proof for the fiduciary duties of controll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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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areholders in limited liability companies. In related-party transactions, controlling shareholders 
may abuse their power to infringe upon the interests of the company and minority shareholders 
due to their dominant control structure. Under the “he who asserts must prove” rule, minority 
shareholders face difficulties in providing evidence in shareholder representative litigation. Based 
on the idea that compliance review of procedures can trigger dynamic allocation of the burden of 
proof, the study suggests that after minority shareholders raise a “reasonable doubt”, the burden of 
proof should shift to the controlling shareholders, who should provide supplementary explanations 
regarding their information disclosure obligations and the compliance of the voting procedures. At 
the same time, a typological approach is proposed, setting differentiated evidentiary rules for dif-
ferent types of related-party transactions to ensure that relief measures truly benefit minority 
shareholders and strengthen their rights prote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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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在新型复杂的营商环境中，新《公司法》将关联交易规范主体扩大到董监高的近亲属及控制企业，

且对控股股东信义义务有诸多新规定，但在“强控制、弱维权”结构下，合理的举证责任分配仍是激

活信义义务条款、保护中小股东利益的关键[1]。原《公司法》及新《公司法》解释论均要求中小股东

就关联交易不公平性承担举证责任，控股股东仅需反证，无需承担事实真伪不明的不利后果，导致司

法实践中“举证难”困境仍存。司法实践中，程序审查侧重关联交易披露、报告等法定程序履行，实

质审查聚焦交易定价、资金流向等公允性，财务混乱、凭证缺失会强化损害认定。当前研究已超越原

则性承认信义义务，转向实体法建构、类型化分析等，但鲜少关注程序法层面的举证责任分配规则[2]。
本文通过实证与案例分析，探讨关联交易中控股股东信义义务的举证责任分配，剖析司法困境并构建

本土化解决方案。 

2. 关联交易中控股股东信义义务的理论基础 

我国公司法对控股股东的界定，随着公司的发展历程，控股股东的概念界定逐渐实质标准化[3]。早

期，控股股东是指股东对公司决议的表决权股份比例达过半数为准，现在由于公司治理结构的复杂化和

股权结构的复杂化，股东对公司决议的表决权股份比例低于半数，也可以联合其他股东通过签署协议、

交叉持股、或默示等方式形成对公司的控制权[4]。 
(一) 控股股东信义义务的内涵 
2025 年新《公司法》第 180 条明确董监高的忠实与勤勉义务，第 192 条规定控股股东指示董高损害

公司或股东利益的，需承担连带责任，明确实际执行公司事务的控股股东适用同等义务。控股股东信义

义务具有特殊性：忠实义务从“避免”升级为“根除”利益冲突，义务对象扩大至中小股东、内容更具刚

性、核心要求升级为“主动维护公司利益”[5]；勤勉义务聚焦“控制权”后果，审查标准因交易类型而

异，且与忠实义务可能交叉。核心宗旨是禁止利益冲突、追求公司整体利益，要求控股股东将控制权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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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信托权力”而非“绝对权利”。 
(二) 控股股东关联交易的性质 
在商事活动中，根据公司治理中存在不同的代理问题的主体身份差异，可以划分为经营者关联交

易与控股股东关联交易。控股股东关联交易不仅包含经营者(特指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与其关联方与

公司之间发生的交易，还包含非股东、实际控制人(特指经营者以外)与其关联方与公司之间发生的交

易。因此，控股股东的关联交易范围比较广泛，是前述人员与其所控制的、支配的主体与公司之间所

产生的交易。 
目前，控股关联交易具有中立性、普遍性、非关联化、利益冲突性等多重属性。首先，中立性指正当

的控股股东关联交易可以降低交易成本、优化资源配置、应对经营危机等，但是也存在利益输送、掏空

公司、非公允定价、机会主义行为、损害中小股东和债权人的利益等风险行为的发生。其次，随着公司

治理模式的专业化、高效化，在企业集团化发展、全球化经营、税收筹划等原因下，现在的商事治理活

动中关联交易趋于普遍化。再次，非关联化是通过隐瞒或者弱化使得关联交易变得复杂化和隐性化。最

后，控股股东与公司之间在关联交易之下，存在利益冲突行为，需要控股股东维护好公司的利益。因此，

需要法律通过严格的程序来防范控股股东关联交易中的潜在风险。 
新《公司法》构建“程序合规、实质公平”双重规则体系：第 256 条界定关联关系，第 22 条、第 185

条明确报告义务与回避制度；《公司法司法解释五》进一步细化，要求法院审查交易实质公平，明确中

小股东的代表诉讼与合同撤销权，为司法实践拓展主体范围、完善救济途径提供依据。 
(三) 关联交易举证责任分配的基本原则与特殊情形 
在早期的司法实践中，关联交易中控制股东的举证责任分配，是根据《民事诉讼法》第 67 条第一款

规定的“谁主张，谁举证”原则。在这种规制下，中小股东作为公司外部人，面临巨大的举证困难，由于

中小股东面临着信息不对称、专业能力不足、举证成本过高等问题，如果严格适用“谁主张，谁举证原

则”，可能导致信义义务条款被“架空”，无法有效保障中小股东的权益。 
为了纠正上述不公平的举证情形，《公司法》及司法实践中发展出了举证责任倒置或者转移的规

制，即在特定情形下，由控股股东来证明关联交易的公平性，这便是举证责任分配的特殊情形。将证

明交易公平的责任倒置给控股股东，具有正当性法理，信义义务的本质是“禁止利益冲突”和“追求

受益人最大利益”，控股股东作为公司的控制者，全面掌握着公司交易的动机、谈判、决策过程等所

有信息，如果要求不知情的中小股东证明无法接触的内部过程具有不公平性，并且固守形式平等将导

致实质不平等。 

3. 关联交易举证责任的司法现状与困境分析 

关联交易举证责任问题是司法审判活动中的重要一节，也是《公司法》的价值体现，同时也是立法

中所存在的问题的重要写实。因此本文通过对于当下法院在裁判关联交易纠纷时程序审查问题进行案例

分析，总结概括目前法院在裁判此类案件时所存在的问题，并从中分析问题产生的立法上的原因。 
(一) 司法实践现状考察 
为了解在关联交易下控股股东滥用股东权力损害中小股东的利益的实践状况，笔者以“控股股东滥

用控制权”、关联交易、“举证责任”、“损害中小股东利益”为关键词在中国裁判文书网和聚法案例进

行精准搜索相关案例，一共搜到 36 篇，其中控股股东在关联交易中损害中小股东利益和涉及到举证责任

问题有 14 篇。在进行归纳分析以后，发现关联交易类中小股东因举证不能导致败诉的典型案例占比显著，

败诉率达 65%，其中因未履行披露义务或交易价格不公允导致的败诉占比达 80%，其中典型案例及裁判

要旨如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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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1. Typical cases and key rulings 
表 1. 典型案例及裁判要旨 

序号 案件名称 审理法院 年份 案号 争议焦点 裁判 
结果 败诉关键原因 

1 
周某诉浙江某科技

公司、胡某损害公

司利益纠纷 

最高人民

法院 2023 
(2023)最高

法民申 456
号 

控股股东以公司名义为

个人债务提供担保，并

以公司资产低价抵债 

驳回再

审申请 

中小股东无法证明交易价格

“明显不合理”，未能提供

有效市场比价证据；无法证

明控股股东主观恶意 

2 
李某等诉上海某贸

易公司、张某关联

交易损害责任纠纷 

上海市高

级人民法

院 
2022 

(2022)沪民

终 345 号 

控股股东将公司核心业

务渠道转移至其控股的

关联公司 

驳回上

诉，维

持原判 

无法证明业务转移的决策程

序违法；无法量化公司损失

的具体数额 

3 
王某诉深圳某科技

公司、刘某公司关

联交易纠纷 

广东省高

级人民法

院 
2021 (2021)粤民

终 789 号 

公司以显著低于市场价

向控股股东配偶控制的

公司转让专利技术 

部分支

持一审

判决 

中小股东提供的比价证据不

被采信；无法证明交易时点

的合理市场价值 

4 
赵某诉江苏某制造

公司、钱某等损害

公司利益纠纷 

江苏省高

级人民法

院 
2020 (2020)苏民

终 1234 号 

控股股东安排公司与关

联方进行循环交易，虚

增业绩后套取资金 

驳回原

告诉讼

请求 

无法穿透复杂交易结构证明

资金流向；财务资料不完整

导致审计不能 

5 
孙某诉北京某文化

公司、周某关联交

易侵权纠纷 

北京市第

三中级人

民法院 
2019 

(2019)京 03
民终 5678

号 

控股股东通过关联交易

转移公司优质资产，导

致公司丧失核心竞争力 

驳回上

诉 

无法证明交易决策违反程序

规定；无法证明交易与公司

损失的直接因果关系 
 

(二) 中小股东面临的举证困境分析 
通过对司法实践的考察，发现信息不对称、法律要件证明难度高、司法程序中的举证责任分配争议

等是中小股东面临的主要举证困境。 
首先，信义义务立法制度层面具有模糊性，未明确界定其具体的内容、履行标准及违反义务的后果，

实践中小股东不掌握公司内部财务、决策信息，控股股东的“绝对控制权”以及信息披露机制不健全等

问题。中小股东在面对控股股东以“正常商业合作”为名进行利益输送的新型关联交易：以无形资产专

利、商标客户数据不当转移多层嵌套和跨境复杂的金融，和对证据电子化、分散化，聊天记录、电子邮

件、大数据分析、算法决策等隐蔽性强和数字时代的证据形态变化无法查询、获取，并难以理解和举证

[6]。其次，法院过度尊重公司自治，注重商业判断规定的“绝对化”，对关联交易司法干预持谨慎态度，

将程序合规等同于实质公平，忽视了程序空转的问题。法院对举证责任分配路径也比较依赖，需要中小

股东进一步证明控股股东存在“操纵交易、谋取私利”的主观恶意以及关联交易直接导致公司损失，且

损失与控股股东行为存在因果关系，在多因一果的复杂商业环境中，固守“谁主张谁举证”的一般原则

或者对举证责任的适用条件把握过严，忽视关联交易的特殊性，未能发挥证明责任的减轻机制作用，将

导致“公平性”证明价格公允性、程序正当性、目的合理性等存在证明障碍[6]。最后，市场配套机制不

健全，能力与资源的结构性失衡，使举证责任的地域差异面临新挑战。一方面不同地域法院对举证责任

转移的条件把握不一致，原则上还是由原告承担初步的证明责任，对控股股东说明义务的范围和程度要

求也不同。审计机构、评估机构、鉴定机构等功能异化，独立性、标准性、合法性难以保障，独立董事、

监事的监督功能虚化使得关联交易回避制度执行不到位[7]。法院通过专业辅助机制只能有限的审查，加

上中小股东自身资金有限这种诉讼能力不对等和信息权力不对等的情形下使得原告中小股东陷入“举证

不能”的困境。 
因此，中小股东举证的困境根源深植于制度设计、司法理念的保守倾向、市场配套机制的不健全、

能力与资源的结构结构性失衡等，需要系统性改革而非局部修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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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关联交易举证责任分配的改革路径构建 

为了破解中小股东“举证难的困境”，笔者建议构建一个以“关联交易类型化区分”、以“阶梯式举

证责任动态分配配置”为核心方案、以全方位制度保障“为坚实支撑”的三维改革路径。这一路径可以

实现双重利益，一方面矫正诉讼当事人的能力失衡，使得中小股东获得实质性的程序正义，另一方面将

控股股东的信义义务从抽象的立法原则转化为可裁判、可执行的司法标准，完善公司治理，优化营商环

境。 
(一) 以确立“类型化区分”为基础精细化分配原则的改革方向 
当前需改变“一刀切”的举证模式，配置差异化的举证规则。纷繁复杂的关联交易类型中，不同类

型关联交易的利益冲突、损害风险及对公司的影响力度完全不同[8]。要重视“形式平等”转向“实质平

衡”核心理念的革新，中小股东诉讼能力与控股股东的控制地位不匹配，举证责任的形式应该有所改变，

谁更接近证据源、谁更有能力且证明成本更低就应该承担证明责任，对于事实上无法证明或极难举证的

一方，应该降低证明标准或者转移举证责任，为其提供程序救济。同时，可以构建关联交易的三维类型

化框架与举证配置模型，设置动态的举证配置模型，将不同关联交易案例利益冲突等级不同进行划分，

使举证责任如表 2 所示，从原告向被告逐步转移。 
 
Table 2. Dynamic mapping of burden of proof allocation and special considerations 
表 2. 举证责任分配的动态图谱与特殊考量 

交易类型 典型示例 利益冲突/风
险等级 原告初步举证责任 

举证责任

是否及如

何转移 
被告核心证明责任 

I 类：重

大非常规

交易 

核心资产转让、重大对外

担保、公司商业机会转

移、非公允的资产重组 

极高(直接动

摇公司基础) 
证明关联关系及交易基

本事实 
完全且自

动转移 

承担“完全公平”的证明责任：

需从价格公允、程序正当、目的

善意三个维度全面证明。 

II 类：隐

蔽性利益

输送交易 

与关联方的异常定价交

易、复杂的服务费或咨询

费安排、非必要的专利许

可 

高(具有掠夺

性，但可能披

着商业外衣) 

证明关联关系、交易事

实，并提供存在“表面

不公平”(如价格显著

偏离可获取的公开市场

信息)的初步证据 

有条件转

移(初步

举证完成

后转移) 

承担“公平性”证明责任：需

就交易的商业合理性、定价依

据等作出合理解释与证明。 

III 类：常

规经营性

交易 

持续的原材料采购、产品

或服务销售、房屋设备租

赁等日常持续性交易 

中低(具有商

业必要性，但

可能被操控) 

证明关联关系及交易事

实 

部分转移

或适用

“安全

港” 

可选择：A.证明交易实质公

平；或 B.证明交易已履行严格

的内部合规程序且信息充分披

露，从而进入“安全港”。 

IV 类：程

序存在重

大瑕疵的

交易 

完全未经任何内部决策程

序的交易、关联关系被刻

意隐瞒的交易 

程序风险高

(直接挑战公

司治理底线) 

证明关联关系、交易事

实及程序瑕疵存在 

推定程序

违法，举

证责任转

移 

承担双重责任：首先证明程序

瑕疵非因恶意或已获有效追

认；其次，仍需对交易的实质

公平性进行说明。 
 

不同交易类型风险有别，原被告证明责任与标准也随风险等级而变。首先，对涉及转移公司资产，

风险极高的交易，在原告证明关联关系与交易事实以后，举证责任则完全转移至被告，被告需从价格、

程序、目的三方面证明交易“完全公平”。其次，高风险的异常定价交易，原告在基础证明上，还要初步

呈现“表面不公平”，举证责任有条件转移，被告需解释交易商业合理性与定价依据。如控股股东与关

联方高价交易服务，需合理说明才能免责，否则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再次，对于常规性的交易，

风险属于中、低等。原告证明关联关系与交易事实后，举证责任部分转移或被告可选“安全港”。被告可

证明交易实质公平或合规披露以避责。最后，对于程序瑕疵的交易，原告对关联关系、交易事实及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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瑕疵证明后，举证责任转移至被告，其证明程序瑕疵非恶意且已追认，交易实质公平。综上，被告依交

易类型承担不同举证责任，达相应标准可免责，反之则有败诉的风险。 
(二) 构建“阶梯式”举证责任方案 
分不同的阶段，在类型化的基础上构建一套逻辑清晰的可操作流程规则如下：首先，原告的证明内

容和证明标准应该降低门槛，初步举证责任聚焦于“合理怀疑”的建立。操作性界定“合理怀疑”，即原

告需提供能引发对关联交易公平性质疑的初步证据，形成“合理怀疑”典型证据清单[9]。具体包括：1、
交易价格异常。交易价格远高于或低于市场同类产品、服务的正常价格范围；2、交易缺乏明显商业理由。

交易缺乏合理的商业目的或商业逻辑支撑，无合理商业目的或逻辑，如交易对象非优质伙伴、内容与主

营关联弱、时机不利公司等；3、控股股东过度参与决策。在决策中起主导作用，排除其他合理意见，程

序有瑕疵或未充分披露；4、交易条款对公司不利。交易条款在付款方式、交货期限、违约责任等方面对

公司明显不利，或存在对公司不合理的限制性条款。原告证明交易为关联、控股股东参与决策、交易可

能对公司不公等表面证据，通过多种方式证明了“合理可能性”，无需“高度盖然性”。 
其次，在“合理怀疑”基础上触发举证责任的转移。这时原告已经完成初步举证，举证责任即转移

至被告控股股东，由其证明关联交易的公平性，包括程序上经过了充分的披露和合法的决策程序，也包

括实质上对交易价格、条款对公司是公平的和符合正常的商业判断[10]。如果被告无法履行证明责任，将

承担败诉的风险，这在一定程度上抑制控股股东滥用职权侵害公司利益和中小股东的利益，其在从事关

联交易之前也能有意识地保留好公平性的证据，从而发挥司法的预防功能。 
最后，责任转移以后，案件进入了实质证明阶段，被告证明的内容应该具体化和严格化，不同关联

交易的案件类型在原告提出的具体怀疑点进行积极、具体、充分的举证，在双方完成举证质证后法院进

行全案证据审核从而综合判断，判断原告的“合理怀疑”是否已经被被告打消，如果被告证据不足或者

有遗疑的，则支持原告主张。 
(三) 完善举证责任制度保障 
在没有强有力的程序和配套制度保障的情况下，精美的实体规则无异于镜花水月[11]。为确保改革路

径的切实运转，建议在未来的《公司法》司法解释和《民事诉讼》中增设专门条款。第一，在公司法的修

订和监督指引中，按等级要求达到一定条件的有限公司内部建立识别、审查、报告制度完善关联交易，

为了公司内部得到更好的治理，明确加重控股股东主动信息披露的义务，有隐瞒或不实披露的，即构成

对信义义务的违反。另外，实质化股东的知情权，明确股东的会计账簿查账权当然涵盖相关的原始的凭

证和禁止滥用“不正当目的”抗辩适用，使得控股股东的举证责任提高至“高度盖然性”[12]。将监督专

业化，允许股东聘请注册会计师和律师的情况下行使查阅权，专业的分析报告可以在诉讼中作为证据提

交。法院也可以建立“专家陪审员”或者“调查官”制度，在复杂关联交易背景下给出技术审查意见。第

二，在《民事诉讼法》中明确关联交易在原告有证据证明关键的书证、电子数据由被告控制，申请法院

调查取证的，法院审查确有必要的应该做出命令，被告拒不履行命令的可以推定原告的主张成立，对故

意毁损、隐藏证据恶劣行为，根据原告的主张构成侵权的依法追究侵权责任或损害赔偿责任。 

5. 结论 

我国公司治理实践中的矛盾越发凸显，控股股东通过非公允关联交易进行利益输送的普遍性和危害

性屡见不鲜，导致实体法与程序法衔接产生落差，改革已经刻不容缓。本文构建的“类型化区分、阶梯

式配置、系统性制度保障”三位一体路径，发挥了从理念到规则、从实体到程序重要功能，对控股股东

信义义务适用举证责任转移，使得中小股东的权益得以救济，这一改革还保障了公司法人财产独立和完

整性，为控股股东画出“红线”，防止其将控制权异化为侵犯中小股东和债权人的工具。当然，本文的研

https://doi.org/10.12677/ojls.2026.141028


陆正萍 
 

 

DOI: 10.12677/ojls.2026.141028 214 法学 
 

究也具有一定的局限性，样本数据涵盖可能不全面，无法完全获取所有调解、撤诉结案的案件，只能分

析已经公开的裁判文书。希望未来对金融、科技特定行业的关联交易可以利用一些大数据、云计算、区

块链设计出更精细化的举证责任规则，这得依靠立法者的智慧、司法者勇气、市场参与者的共识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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